 
米东区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健康发展，切实解决回收站（点）安全隐患突出，无证无照经营和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形成安全整洁有序的公共环境，有效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修订版）、商务部《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相关法规规章，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
再生资源包括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废纸、废棉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塑料、农药包装物、动物杂骨、毛发等）、废玻璃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以及从事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本办法所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是指从事再生资源的收购、储存、分拣、打包、销售、投放、运输等活动。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危险废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建筑垃圾、餐厨垃圾、旧货流通、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等回收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 规划布局与网点设置
第四条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应当坚持有利于防止环境污染,有利于改善城市市容,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原则。
第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应当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原则，建立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第六条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设置应当遵循便民原则，以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公共安全管理以及保障公众正常生产生活为目标，实行科学布局。
第七条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应当符合环保、消防、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未达到规范标准要求的，相关部门应当责令整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具有以下情况应当予以取缔：
1、经劝导仍未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证照或公安机关备案登记，无证无照开展经营活动的，以及山擅自出租、出借、转让和变更经营范围、经营场所的一律取缔；
2、不符合城市规划，在人群密集区域或居民混杂设点，严重影响城乡环境和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一律取缔；
3、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相关资质而从事收集、储存、处置危险废物的，或违法违规收购赃物、违禁品的，一律取缔；
4、违反城乡规划、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私搭乱建、打围设点、占道经营的一律取缔；
第八条 新增网点应按照规范标准进行规范建设。下列区域和地点禁止设立废品回收堆放点：
（一）主城区（古牧地东路街道辖区、古牧地西路街道辖区、南路街道辖区、卡子湾街道辖区、石化街道辖区、芦草沟人民庄子村辖区、古牧地镇上沙河村辖区）、燕新国际家具产业园、古牧地西片区（自贸区)；
[bookmark: _GoBack]（二）城区主次干道两侧1000米范围内；
（三）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及河流、明渠两侧200米范围内；
（四）旅游景点、饮用水水源地、居民小区进出口及主要通道；
（五）医院、文物保护单位、公园、铁路、港口、军事禁区、水源保护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及周边距离200米区域；
（六）危险品储存点周边500米以内以及高压走廊（包括220千伏电力高压线的边导线垂直投影向外15米内、500千伏电力高压线的边导线垂直投影向外20米内）；
（七）党政机关、学校和幼儿园附近。
（八）在主城区人员房屋密集区域。
已经在上述区域和地点设立再生资源回收堆放点的，应当逐步迁出。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禁止设立再生资源回收网点或堆放点的区域和地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回收经营管理
第九条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必须依法取得市场主体资格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法律法规规定特定领域的再生资源回收需要取得专项许可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从事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和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经营者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到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将营业执照、有关经营管理制度、回收价格表、监督电话等设置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经营，应当有稳固的场房，不得露天堆放。
第十三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发现有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时，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发现的赃物或有赃物嫌疑的物品应当依法予以扣押，并开列扣押清单。有赃物嫌疑的物品经查明不属赃物的，应当依法及时退还；经查明属赃物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再生资源的收集、分拣、储存、运输、集散、处理等全过程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污染防治标准和技术规范，在按照规范建设的集中分拣处理场所内进行，并且按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防止废水、废气、噪音等污染。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回收活动时，不得影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经营场所保持清洁卫生，不得影响周边环境；回收储存再生资源应根据再生资源品类分区储存，回收的物资应及时转运。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内只能对再生资源进行简单分类，不得从事再生资源拆解、清洗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加工业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它旧货收购、销售、储存、运输等经营活动，应当遵守电子废弃物、旧货流通的有关法规和规定，将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交由有处理资格的企业处理，不得私自拆解。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经营废矿物油、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各类化学品废弃物等危险物品回收业务的，应当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经生态环境部门许可并取得相关证照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出入口和主要交易地点安装电子监控设备，监控录像资料留存备查，不得剪辑或者删改。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场所按照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要求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杜绝火灾隐患。
第十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不得回收下列物品：
（一）枪支、弹药；
（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各种危险品及其容器，以及其他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三）无合法来源证明的铁路、公路、石油、电力、通讯、矿山、水利、测量和城市公用设施、消防设施等专用器材；
（四）国家规定的历史文物；
（五）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涉案物品或者有涉案嫌疑的物品；
（六）标有“秘密”“机密”“绝密”字样的国家秘密载体和办公自动化设备，如文件、资料、书刊、图纸、光盘、U盘、磁盘、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
（七）淫秽物品；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回收的其他物品。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发现上述规定禁止回收的物品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六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禁止下列行为：
（一）蓄意串通捏造和散布虚假信息；
（二）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以操纵市场为目的，合伙哄抬或压低再生资源的价格；
（三）违反环境保护有关规定，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
（四）沿街招揽，非法占道经营和堆放；
（五）任意将易发生污染泄漏的破损废旧电池、电子元件堆放和存储在未做防渗措施的地面；
（六）其他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
第十七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场所禁止下列行为：
(一)住宿区域与货物存储区域混设，生火做饭场所与住宿区域及存放货物区域未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二)乱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
(三)回收的废纸、废塑料等可燃物靠近火源，随意使用明火，不配备充足、有效的消防灭火器材；
(四)货物乱堆乱放，阻塞和影响消防通道；
(五)高堆货物不整齐、不稳固；
(六)随意占用公共道路存放、打包、分拣、装车货物；
(七)随意丢弃、填埋货物，随意焚烧货物；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区商务局是再生资源回收的行业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发展政策和回收行业发展规划。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研究提出促进再生资源发展的政策，组织实施再生资源利用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示范，支持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
　　
区公安局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的治安管理，负责依法查处违反规定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危险固废及违法收购杂物等不当行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登记管理和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的监督管理；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处理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反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
　　区城市建设局（交通局）负责协调督导物业管理企业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设置规划为回收点提供场地或者设施。
　　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对非法堆放物料、垃圾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网点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反城市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指导督促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加强消防安全工作，依法查处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本辖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日常监督管理。对发现的问题，切实落实属地责任并积极协调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保、城市管理、消防等有关职能部门及时查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违反本办法治安管理、市场秩序、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市容环境卫生等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区商务局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公安局、区城市交通建设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施行,施行时间暂定为3年。
 

